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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長交議案 
 

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市政府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 年度補助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

員會（資訊中心）辦理「高雄市永續智慧社區示範計畫」經費共計

1,450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160 萬元、市府配合款 290 萬元）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6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403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 年度補助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

員會（資訊中心）辦理「高雄市永續智慧社區示範計畫」經費共計

1,450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160 萬元、市府配合款 290 萬元），擬先行

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 4、6 款、第

45 點第 2、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11 日第

39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7 年 8 月 27 日建研綜字第 10700078821 號

函同意補助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資訊中心）1,160 萬元，連同

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290 萬元，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應業務

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8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

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

明細表各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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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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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 108 年補助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資訊中

心）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—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

計畫」經費共計 7,671 萬 4 千元（中央補助 5,370 萬元、市府配合

款 2,301 萬 4 千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7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389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 108 年補助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資訊中

心）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—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

計畫」經費共計 7,671 萬 4 千元（中央補助 5,370 萬元、市府配合

款 2,301 萬 4 千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、

第 45 點第 2、3 款、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07 年 9 月 4 日

第 38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107 年 8 月 3 日院臺護字第 1070183080E 號

函同意補助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資訊中心）5,370 萬元，連同

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2,301 萬 4 千元，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，

應業務執行需要，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08 年追加（減）

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本案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

明細表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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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本市旗津區「臨水文物陳列館」建物產權贈與移轉國有

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10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10.16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407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本市旗津區「臨水文物陳列館」建物產權贈與移轉國有

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）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6 條及第 47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臨水文物陳列館位處旗津區精華地段，空間活化一直是當地居民長

久之期待，倘能將堪用且係寺廟外觀之陳列館贈與併同土地移轉國

產署，後續由民間團體向國產署申租運用，則符合旗津當地居民期

待及陳列館興建目的。 

三、基此，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25 條第 1 項及國有財產法第

33 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，俾利後續依該自治條例第 46 條及第 47

條等規定辦理贈與（財產處分）及管理機關變更等相關事宜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陳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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